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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信息化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有限公司、农业农

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上海联适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联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惠达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辽宁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山东理工大学、江苏北

斗卫星应用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大田互通物联技术有限公司、河

北信翔电子有限公司、青岛中瑞云数科技有限公司、长春市三合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农芯科技（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农芯（南京）智慧农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梅鹤波、苏春华、郭延超、吴紫晗、徐纪洋、叶聪、赵野、孟志军、沈培培、

张明明、刘伟、孙永青、伊丽丽、陈凯朋、李明、安鹤峰、何涛、刘春宇、周冠、张博、安亮、韩鑫、

武广伟、陈竞平、罗长海、王培、魏学礼、郭树霞、杜经纬。 

本文件是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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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  总体架构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的术语和定义、总体架构和数据传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大田种植业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的设计、开发和集成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NY/T 3892—2021  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平台数据交换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农机作业监测终端  monitoring terminal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eration 

安装在农机作业机组上，具有卫星定位、无线通信、作业状态（质量）监测、机具识别、图像采集、

显示报警和数据存储等功能的装置。以下简称终端。 

 

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平台  remote monitoring platform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eration 

具有作业数据实时显示、作业轨迹回放、作业面积计算、作业质量分析、重复作业检测与分析、作

业数据统计汇总、数据导出和报表打印等功能的综合性信息处理平台。以下简称平台。 

[来源：NY/T 3892—2021,3.1] 

 

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  remote monitoring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eration 

由终端、平台和数据传输网络等组成，具备农机作业数据远程监测、存储和分析管理等功能的综合

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系统。 

4 总体架构 

概述 

系统由终端、平台和数据传输网络等组成，总体架构应满足图1要求。 

终端 

4.2.1 终端应包括卫星定位单元、无线传输单元、作业状态（质量）监单元、机具识别单元、图像采

集单元和显示报警单元。 

4.2.2 终端应实时采集农机作业机组信息、位置信息、作业状态（质量）信息、图像信息等数据，通

过移动通信网络与平台进行数据交换。 

4.2.3 终端可根据农机作业环节的特点，配备不同功能的作业状态（质量）监测装置，实现相应农机

作业环节的作业状态（质量）监测。 

平台 

4.3.1 平台可分为企业管理平台和政府管理平台，企业管理平台与政府管理平台之间可以进行数据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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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4.3.2 平台应具备农机作业数据实时监测、作业轨迹回放、作业量统计、作业质量分析评价、重复作

业检测与分析、作业图像信息展示、数据统计与汇总等功能。 

4.3.3 用户可通过 PC 端、移动端、Web 端等方式登录访问平台。 

  

移动通信网络

耕 种 管 收

大田
种植
农业

机械

监管

终端

作业质量监测单元无线传输单元卫星定位单元

机具识别单元 图像采集单元 显示报警单元

系统

平台

作业实时监测企业监测平台

政府管理平台

计算机网络

用户

端
Web端移动端PC端

作业轨迹回放 作业量统计

作业质量评价 重复作业分析 数据统计汇总

 
图1 系统总体架构 

5 数据传输要求 

终端内数据传输 

作业状态（质量）监测装置和机具识别装置在终端内的数据传输满足以下要求： 

—— 应采用有线或无线方式，具有统一的数据传输协议； 

—— 应能适配多种农机作业，支持更换机具时，自动识别作业类型、机具型号、幅宽等参数。 

终端与平台数据传输 

终端应主动向企业管理平台传输数据；终端可根据政府管理部门的要求，直接向政府管理平台传输

数据。 

平台间数据传输 

平台间的数据传输应符合 NY/T 3892—2021 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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